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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文件

教务〔2023〕43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
暨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: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3 年本科高校教育

教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办高〔2023〕4 号）精神，

学校决定开展 2023 年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（简称“省级

教研项目”）暨校级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范围

本科教育类项目选题主要包括构建“大思政”育人格局、加

强卓越拔尖人才培养、深化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、推

进区域创新人才培养改革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、推进高等教

育教学数字化、加强教师教育、提高教师教学能力、深化教育教

学评价改革等内容。

二、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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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往年已获校级教研立项但未获得省级教研立项的项目，项

目负责人在项目建设基础上可申报省级教研项目。

2.未曾获得校级教研立项，经专家评审，择优立项一批校级

教研项目，特别优秀的项目推荐申报省级教研项目。

3.根据文件，我校今年申报省级教研项目名额为 2 项，并可

按申报名额的 30%(四舍五入)择优推荐 1 项为重大项目。

4.项目组成员应在 2 人以上 12 人以下。每位成员当年度主

持项目不超过 1 项，参与项目不超过 3 项。尚有未结题常规项目

的主持人，不得主持新的常规项目。

5.鼓励跨校、跨学科联合申报省级教研项目，优先支持高校

学科联盟联合申报省级重大教研项目。联合申报项目，由主持人

所在高校进行申报，并计入所在高校申报名额。

6.支持一般项目主持人或重大项目核心成员（排名前 5 位）

向 45 周岁及以下中青年教师倾斜。

7.所有项目采取材料审阅的方式进行专家评审，评审结束并

经校内公示后推荐项目。

8.省级教研项目申报、立项、监管、结题等要求见《福建省

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1）。

三、材料提交

请各单位于 7 月 12 日前统一将申报书（附件 2，申报校级

教研项目也用此份）和汇总表（附件 3）电子版打包发至

jwcjxzl@163.com，纸质材料一式 1 份提交政务大厦 306 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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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郭新巧、张伟莉，联系电话：6363212。

附件：

1.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2.福建省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申报书

3.2023 年本科高校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申报汇总表

育人与教学处

2023 年 7 月 4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育人与教学处 2023 年 7月 4 日印发


